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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4_BA_91_

E5_8D_97_E7_9C_81_E5_c80_303972.htm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１４３ 号 《云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已经２００７

年８月２０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５３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秦光荣 ２００７年９月７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的规划区范围内使用

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

《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前款所称使

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是指城镇土地的使用权人。使用权人

未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实际使用人应当代为缴纳城镇土

地使用税。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设市城市，包括设

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所称县城是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

；所称建制镇是指按照行政建制设立的其他建制镇；所称工

矿区是指符合建制镇标准，但未设立建制镇的大、中型工矿

企业所在地。 本办法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

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位

；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第四条 城镇土

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实际占

用的土地面积按照下列办法确定： （一）已核发土地使用证

书的，按照土地使用证书记载的土地面积确定； （二）尚未

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按照有权批准使用土地的机关的批准



文件所批准的土地面积确定； （三）无土地使用证书和批准

文件的，按照纳税人申报的实际土地面积确定，纳税人申报

的土地面积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

核定； （四）因扩建、改建、城市规划调整等原因增加或者

减少的土地，按照变动后的实际土地面积确定。 第五条 城镇

土地使用税的税额幅度，依照本办法所附的《云南省城镇土

地使用税税额表》执行。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

际情况，将本地区城镇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大城市的土地

应当划分为５个以上等级，中等城市的土地应当划分为４个

以上等级，小城市的土地应当划分为３个以上等级，县城、

建制镇、工矿区的土地应当划分为２个以上等级。 各等级土

地的具体适用税额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在《云南省城镇

土地使用税税额表》确定的税额幅度内制定，逐级报省人民

政府批准执行。 第七条 国家及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适

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但降低额不得超过《条例》第四

条规定最低税额的３０％。具体的适用地区和适用税额标准

由州（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八条 《条例》第六条第（六）

项规定的土地，应当取得县级以上土地治理机关出具的证实

，并经县级地方税务机关核实后，方能享受定期免税优惠。 

第九条 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

，由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审核后，报省地方税务机关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城镇土地使用税由土地所在地的主管

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 第十一条 土地治理机关应当向地方

税务机关提供城镇土地使用权属、位置、面积以及新批准使

用的土地文件副本等资料，协助地方税务机关做好城镇土地

使用税的征收治理工作。 第十二条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申报纳税期限分为半年、季、月。纳税人具体

适用的申报纳税期限由州（市）地方税务机关确定。 第十三

条 纳税人应当按照地方税务机关确定的申报纳税期限，向主

管地方税务机关报送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登记表和纳税申报

表。 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登记表和纳税申报表由省地方税务

机关印制。 第十四条 新征收的土地，依照《条例》第九条的

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十五条 使用权属有争议的城镇

土地，城镇土地使用税由实际使用人缴纳；土地权属确认后

，由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缴纳。 第十六条 城镇土地

使用税的征收治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治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和《条例》及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治理。 第十八条 自２

００７纳税年度起，城镇土地使用税依照《条例》和本办法

的规定计算缴纳。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云南

省人民政府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云南省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 附： 云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 单位：元／平方米年 

类别 税额幅度 适用地区 大城市 ３．５－３０ 昆明市各市辖

区 中等城市 ２．５－２４ 符合条件的设区的市的市辖区和不

设区的市 小城市 ２－１８ 其他设区的市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

市 县城 １－１２ 所有县城 建制镇工矿区 ０．８－１２ 县城

以外的建制镇和符合条件的工矿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